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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2022 年度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报 考 手 册

考试组织机构依法依规在考前、考中、考后全程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

核查等方式对报考人员相关材料开展核查。

对已作出承诺的报考人员，身份、学历学位、所学专业等信息已经通过在线方式

自动完成核查，且在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无记录的可免于核查，考试组织机构将采用

随机抽查、重点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

核查

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相关事项的报考人员需签署电子告知承诺书，一经提交

即具有法律效力，不允许代为承诺。承诺内容主要包括：（一）已知晓告知事项；（二）

已符合报考条件；（三）填报的信息真实、客观；（四）愿意接受考试组织机构的核

查，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理。

报考人员作出承诺后，可在未缴费且报名截止前撤回承诺，视为不采用告知承诺

制；存在严重或特别严重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且在记录期内的人

员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或者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报考事项的，报考人员应在线

提交相关材料，由考试组织机构核查。

承诺

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

办理相关事项，请报考人员认真阅读如下考试设置、报考流程、报考条件、问题解答、

考试法规等告知内容。

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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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设置

【设定依据】翻译专业资格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人社部发

〔2017〕68 号）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实施部门（单位）是中国外文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设定依据是《翻译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第 54 号）和《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暂行规定》（人发〔2003〕21 号）。

原人事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厅发

〔2003〕17 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资深翻译和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评价办法(试

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51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证书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学位〔2008〕28 号）

和原山西省人事厅 关于转发《关于印发〈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的通知（晋人职发〔2004〕21 号）。

【信息设置】翻译考试设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鲜语／韩

国语、葡萄牙语等 9 个语种，每个语种分为一、二、三级，各语种、各级别均设口译和笔译考试。

（一）口译考试

一级口译考试设《口译实务》1 个科目，二、三级口译考试设《口译综合能力》和《口译实务》

2 个科目。其中，二级《口译实务》科目分设“交替传译”“同声传译”2 个专业类别，目前仅英语

同时开考“交替传译”“同声传译”，其他语种只开考“交替传译”。通过同声传译考试并符合相

应任职条件的人员，可申报评审副高级职称。

一级、二级《口译实务》科目和各级别《口译综合能力》科目的考试时长均为 1 小时，三级《口

译实务》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30 分钟。同语种同级别的《口译综合能力》和《口译实务》两科目考试

连续组织，间隔期间应试人员不得离场。

《口译综合能力》科目考试采用应试人员听、译并输入的作答方式，《口译实务》科目采用应

试人员听、口译并现场录音的作答方式。

英语一级口译考试只在上半年举行，英语二级口译（同声传译）考试只在下半年举行，英语二

级口译（交替传译）、英语三级口译上下半年各举行一次考试；法语、日语、阿语、葡语的一、二、

三级口译考试均在上半年举行；俄语、德语、西语、朝/韩语的一、二、三级口译考试均在下半年举

行。

（二）笔译考试

http://www.tac-online.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89&id=1249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rcrs/201407/t20140717_136375.html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rcrs/201407/t20140717_136375.html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rcrs/201411/t20141117_144372.html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gfxwj/rcrs/201411/t20141117_144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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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笔译考试设《笔译实务》1 个科目，二、三级笔译考试设《笔译综合能力》和《笔译实务》

2 个科目。《笔译综合能力》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2 小时，《笔译实务》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3 小时。

应试人员使用鼠标、键盘进行输入作答。

英语一级笔译考试只在上半年举行，英语二、三级笔译考试上下半年各举行一次；法语、日语、

阿语、葡语的一、二、三级笔译考试均在上半年举行；俄语、德语、西语、朝/韩语的一、二、三级

笔译考试均在下半年举行。

009/043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信息设置（表一）

考试

名称
级别 专业 考试科目

043.

翻

译

专

业

资

格

︵

水

平

︶

口

译

考

试

01

.

一

级

11.英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2.日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3.俄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4.德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5.法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6.西班牙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7.阿拉伯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8.朝鲜语/韩国语口译 2.口译实务

19.葡萄牙语口译 2.口译实务

02

.

二

级

11.英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2.日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3.俄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4.德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5.法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6.西班牙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7.阿拉伯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8.朝鲜语/韩国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19.葡萄牙语口译（交替）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交替）

21.英语口译（同声 2 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同声）

31.英语口译（同声 1 科） 2.口译实务（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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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英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2.日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3.俄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4.德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5.法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6.西班牙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7.阿拉伯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8.朝鲜语/韩国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59.葡萄牙语口译（交替 1 科） 2.口译实务（交替）

03

.

三

级

11.英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2.日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3.俄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4.德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5.法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6.西班牙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7.阿拉伯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8.朝鲜语/韩国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19.葡萄牙语口译 1.口译综合能力 2.口译实务

009.

翻

译

专

业

资

格

︵

水

平

︶

笔

译

01

.

一

级

01.英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2.日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3.俄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4.德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5.法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6.西班牙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7.阿拉伯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8.朝鲜语/韩国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9.葡萄牙语笔译 2.笔译实务

02

.

二

01.英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2.日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3.俄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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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试

级 04.德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5.法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6.西班牙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7.阿拉伯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8.朝鲜语/韩国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9.葡萄牙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41.英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2.日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3.俄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4.德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5.法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6.西班牙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7.阿拉伯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8.朝鲜语/韩国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49.葡萄牙语笔译（1 科） 2.笔译实务

03

.

三

级

01.英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2.日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3.俄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4.德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5.法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6.西班牙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7.阿拉伯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8.朝鲜语/韩国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09.葡萄牙语笔译 1.笔译综合能力 2.笔译实务

【成绩管理】应试人员须在当次考试中通过所报考语种、级别的口译或笔译全部科目，方可取

得资格证书。（具体参阅表一）。

【收费标准】根据《关于调整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外文

考办字〔2016〕6 号），各级别笔译综合能力科目每人 11 元，各级别笔译实务科目每人 15 元；三

级口译每人每科 90 元，二级口译交替传译每人每科 100 元，一级口译每人每科 300 元；《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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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改革全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

知》（晋发改收费发[2020]563 号），笔译考试省组织考试费标准为每人每科 70 元；《山西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降低翻译专业资格口译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晋

发改收费发[2022]140 号），口译考试省组织考试费标准为每人每科 100 元。

【票据领取】考试 30 日后，报考人员可在山西人事考试专栏“常见问题”栏目处查看《电子票

据领取流程》，按照操作要求领取考试票据。

提示：逾期未交纳考试费用的按自动放弃考试处理！

009/043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单位：元）（表二）

2.1 山西省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笔译考试收费标准

考试科目 上缴

考务费

省组织

考试费

考试费
1. 笔译综合能力（客观题） 11.00 70.00 81.00

2. 笔译实务（主观题） 15.00 70.00 85.00

合计 26.00 140.00 166.00

2.2 山西省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口译考试收费标准

考试级别 考试科目 上缴

考务费

省组织

考试费

考试费

三级口译
口译综合能力 90.00 100.00 190.00

口译实务 90.00 100.00 190.00

二级口译
口译综合能力 100.00 100.00 200.00

口译实务(交替) 100.00 100.00 200.00

二级口译 1

科

口译实务(交替) 100.00 100.00 200.00

一级口译 口译实务 300.00 100.00 400.00

合计 780.00 600.00 1380.0

0

【报考网址】通过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进行。

中国人事考试网-网上报名（网址：http://www.cpta.com.cn）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事考试（网址：http://rst.shanxi.gov.cn/rsks）

【成绩查询】考试成绩原则上在考试结束后两个月在中国人事考试网（www.cpta.com.cn）网

站发布，考生可通过中国人事考试网-考试成绩查询入口查询。

【资格审核】

资格审核工作在考试成绩公布后进行，资格审核范围为报考一级翻译考试且成绩达到合格标准

的应试人员。资格审核根据成绩合格人员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提交的报名信

http://www.cpta.com.cn
http://rst.shanxi.gov.cn/r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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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电子证件资料，采用大数据比对和电子证件资料技术鉴别的方式进行比对鉴别。经审核符合报

名条件的成绩合格人员按规定核发资格证书，资格审核结果将予以公示。

报考免试一科的人员，网报平台将根据 MTI 考生学籍接口进行核验，报考人员根据网报平台提

示上传相关材料，线上核验通过的，可直接进行交费；核验结果不通过的，不能报考免一科科目，

可修改级别报考考全科科目。

报考人员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或者逾期未按照资格审核部门要求参加资格审核的，按考试报名

无效或者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

【证书领取】参加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的应试人员，考试成绩达到国家统一合格标

准的，由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翻译专业资格

成绩通知书，全国范围内有效。参加二级、三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的应试人员，须一次考

试通过全部科目，方可取得由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

印制的相应级别翻译专业资格证书，全国范围内有效。证书领取可采用网上邮寄服务，考生登录山

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事考试专栏网上考务系统【证书申领】模块，提交证书邮寄申请。

【应试须知】

1.应试人员应携带黑色墨水笔参加考试，参加《笔译实务》科目考试可另行携带纸质中外、外

中词典各一本；不得将具有（电子）记录／存储／计算／通讯等功能的用具及规定以外的考试相关

资料带至考场座位。口译、笔译考场均配备草稿纸，每科每人 1 张 A3 纸，考后收回。

2.应试人员须提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口译考试开始后，迟到应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考试期间

应试人员不得提前离场。笔译考试开始后，迟到 5 分钟以上的应试人员不得进入考场，2 个小时内

应试人员不得交卷、离场。

3.翻译机考支持的输入法有：中文（简体）-微软拼音输入法、中文（简体）-极点五笔输入法、

中文（简体）-搜狗拼音输入法、英语（美国）、日语（日本）-Microsoft IME、日语（日本）-百

度输入法、法语（法国）、法语（加拿大）、阿拉伯语（埃及）、俄语（俄罗斯）、德语（德国）、

西班牙语（西班牙，国际排序）、朝鲜语/韩国语（朝鲜语）-Microsoft IME &朝鲜语、葡萄牙语

（葡萄牙）-葡萄牙语、葡萄牙语（巴西）-美国英语-国际。

4.参加口译考试的应试人员，须在开始作答前测试并确认考试设备录音、播放、输入等功能是

否运行正常。《口译实务》科目考试结束后，应试人员须确认其作答录音是否正常。

5.建议应试人员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利用模拟作答系统，提前熟悉考试作答界面和考试流程。

6.考试过程中，应试人员须遵守机考系统列明的考场规则、操作指南和作答要求。如遇考试机

故障、网络故障等异常情况，应听从监考人员安排。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难以提前防范的因素致使考

试无法正常完成的，应试人员可申请免费参加下一次同科目翻译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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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公告 2.用户注册 3.填报信息 4.选择承诺 5.网上交费

6.准考证打印 7.考试 8.查询成绩 9.资格审核公示 10.证书发放

二、报考流程

【报考流程（1）】—— 全流程共 10 个步骤

【报考流程（2）】—— 告知承诺制办理流程

【报考流程（3）】—— 告知承诺制报名【直通车】

三、报考条件

【报考条件】一级翻译专业考试

填
报
信
息
比
对
信
息

采用告知

承诺制报名

不采用告知

承诺制报名

身份、学历、报考条件信息比对通过人员

身份、学历、报考条件信息比对不通过人员

自主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制人员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人员

网
上
交
费
参
加
考
试

网
上
提
交
电
子
材
料

在
线
核
查

签
署
承
诺
书

1. 身份信息比对通过
2. 学历信息比对通过
3. 报考条件比对通过
4. 属地报考比对通过
5. 报考级别为考全科
6. 无失信记录

成绩合格
领取证书

参加
考试

选择采用
告知承诺

提示：报考人员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报名，填报信息全部满足【直通车报名】条件的，只需现场参加考
试，其它事项均可在线办理。在该考试年度考试期间，考试机构随机抽取部分报考人员进行报考资格核查。

直通车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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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条件

【报考条件】一级翻译专业考试

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翻译行业相关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均

可报名参加一级翻译考试。

1、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相应语种、类别二级翻译证书；

2、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评聘翻译专业职务。

【报考条件】二、三级翻译专业考试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恪守职业道德，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员，均可报名参

加相应语种、级别的考试。

【报考条件】 二级翻译专业考试免试部分科目报考条件：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参加二级口译或笔译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可

免试《综合能力》科目，只参加《口译实务》或《笔译实务》科目考试。

根据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有关规定，对取得二级口译交替传译合格证书的，凭二级交替

传译合格证书，在报考同声传译时，免试《口译综合能力》科目，只参加《口译实务（同声传译类）》

科目考试。

全国 316 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培养单位名单（截至 2021 年 11 月）见附件。

【考试大纲】翻译考试各语种、级别、科目的考试大纲已在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网

（http://www.catticenter.com）公布。

【附件】——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培养单位名单（316 所）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北京

北京大学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 河北 河北传媒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山西

山西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太原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山西师范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

南开大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天津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辽宁

辽宁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沈阳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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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东北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河北

河北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河北工程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华北理工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外交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石家庄铁道大学

吉林

吉林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燕山大学 延边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 东北电力大学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吉林

吉林化工学院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安徽

安徽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上海政法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

长春师范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

吉林外国语大学

江苏

南京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长春大学 苏州大学 安徽工程大学

黑龙江

黑龙江大学 东南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安庆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常州大学

福建

厦门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华侨大学

牡丹江师范学院 河海大学 福州大学

上海

复旦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

同济大学 江苏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集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南通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闽南师范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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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上海电力大学 苏州科技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扬州大学 南昌航空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浙江

浙江理工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景德镇陶瓷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温州大学 赣南师范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上海海关学院 宁波大学 南昌工程学院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山东

山东大学

河南

河南大学

湖南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信阳师范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
湖南师范大学

济南大学 信息工程大学 湖南理工学院

青岛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南华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长江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广东

中山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 暨南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武汉轻工大学 汕头大学

聊城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鲁东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青岛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深圳大学

烟台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河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湖北大学 广州大学

郑州大学 湖北民族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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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理工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郑州轻工业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江汉大学

广西

广西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三峡大学 广西科技大学

中原工学院

湖南

湘潭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吉首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新乡医学院 中南大学 右江民族医学院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省市 院校名称

广西

广西中医药大学

四川

西华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石油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西安工程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海南
海南大学

贵州

贵州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延安大学

重庆

重庆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宝鸡文理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 贵州民族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云南

云南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

西南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 空军工程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西南林业大学

甘肃

兰州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大理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四川

四川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西藏

西藏大学 青海 青海民族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藏民族大学
宁夏

宁夏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陕西

西北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新疆

新疆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石河子大学

西华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喀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安工业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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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 —

说明：

1.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均为“两所学校、独立办学、毕业证不同”，华北电力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为“一所学校、两地办学、毕业证相同”，本表中“地矿油”院校各按照两所来计算，华北电力大学按一所来计算。

2.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所在地为洛阳)已与原信息工程大学(所在地为郑州)合并，本表与研招网保持一致采用信

息工程大学的名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所在地为南京)已与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所在地为长沙)合并，本表与研

招网保持一致采用国防科技大学的名称。

四、问题解答

1.注册账号后发现姓名或身份证号写错了怎么办？

已注册信息无法变更、删除。若发现信息有误的，请按照身份证件上的姓名、身份证号重新注

册。重新注册时，系统会提示“该证件号码在注册库中已经存在”，点击“确定”继续操作即可。

2.账号里绑定的手机号怎么变更？

报考人员可登入报名服务平台，点击右上角的“注册维护”，选择“更换手机号码”。请确保

手机号码使用正常，在报考期间，应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工作人员联系。

3.如何找回用户名或密码？

已注册报考人员忘记用户名或密码的，可通过“预留问题”及“短信验证码”自行找回，或按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人事考试专栏-常见问题：关于申请找回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平

台注册信息的操作说明”进行找回。

找回后，登入报名服务平台，点击右上角的“注册维护”，修改“密码找回问题”或更换手机

号码为正常使用中的号码。

4.如何新增或修改学历、学位信息？

学历学位信息最多可添加 5 条，添加后不能删除或修改，请不要重复添加信息。如填写错误，

登入报名服务平台后，点击右上角的“注册维护”，选择“维护学历学位”。或在左侧导航菜单处

选择“学历学位信息维护”重新添加正确的学历学位信息。

5.学历、学位信息显示未核验怎么办？

学历、学位信息在线核验状态为“未核验”的，请 24 小时后，登录系统查看核验状态。

6.学历、学位信息验证不通过怎么办？

学历学位信息在线核验显示“未通过”或“需人工核查”的不会影响后续报名，须在报名时按

照系统提示，上传学历、学位证书照片。

7.报名信息填错了怎么修改？

http://rst.shanxi.gov.cn/rsks/cjwt/zyjsryzgks_770/201902/W020190509411754974866.pdf
http://rst.shanxi.gov.cn/rsks/cjwt/zyjsryzgks_770/201902/W0201905094117549748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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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人员须准确填写报考信息，谨慎确认。未确认报名信息的，报考人员可自行修改信息；已

确认报名信息的，报考人员可自行取消报名信息确认后修改报名信息；交费成功后任何信息不能修

改，如有差错，责任自负。

8.报名考试对于属地有什么要求？

考试报名严格执行属地化管理，现工作地（学习地）或户籍所在地为山西的报考人员方可在山

西报名参加考试。

9.报名系统中上传电子材料有什么要求？

电子材料格式为.jpg，大小为 100k 至 300k 之间。

10.不实承诺会有什么后果？

（1）不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考试报名无效，已交费用不予退还；

（2）取得成绩的，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

（3）取得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的，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

（4）打印准考证前，未按考试组织机构要求接受核查的，考试报名无效，不予办理准考证；

（5）考试结束后，未按要求接受核查的或逾期拒不接受核查的，视为放弃考试资格；

（6）凡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

违规行为的,将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用人单位及

社会提供查询，通知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并视情况向社会公布等。报考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1.疫情防控有什么要求？

考生参加考试时，须遵守山西省新冠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和考点属地疫情防控要求。考试当天，

应提前到达考点，接受防疫检查。进入考点时，须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四要素”：测温、扫验码（场

所码、健康码、行程码）、查证（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戴口罩。经现场核查，体温低于

37.3℃，健康码、行程码为绿码，并持有首场考试考前 48 小时内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加考试，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得参加考试。

五、考试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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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场 规 则

一、在考试前 30 分钟，应试人员凭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有效身份证

件（身份信息须与报名时所填一致）和准考证进入本科目考试所指定考场，按座位号入座。将准考

证和身份证原件放置在座位右上角。

二、严禁携带笔、移动存储设备、电脑、计算器、电子记事本、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用

品或者与考试相关的资料进入座位。

三、考试时间以考试系统计时器为准。开考 5 分钟后一律禁止入场, 各级别专业须在规定时间

内，经监考人员同意，应试人员可提前离开考场。

四、按照考试系统要求进行操作，不得擅自对计算机进行冷、热启动，关闭电源及其他与考试

无关的操作，违反者责任自负。

五、须保持考场安静，独立作答，不得交流讨论，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发生异常情况

等问题可举手询问。

六、自觉接受监督和检查，服从安排。

七、不得将相关考试信息以任何方式带出考场，交卷后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谈论。

八、违纪违规行为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规定》中有关规定处理。

考 试 法 规

山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2022.0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部本级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31 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
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9/content_555965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9/content_555965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1/05/content_557712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1/05/content_5577126.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flfg/gz/201702/t20170224_266835.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cfg/flfg/gz/201702/t20170224_266835.html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1909/t20190903_430901.shtml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1909/t20190903_430901.shtml

